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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刑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業務過失之概念整理 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3826號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為早餐業者，每天早晨將餐點載於小貨車上，開往某學校附近定點販賣。某

日，甲一如往常開著小貨車出門做生意，在該學校附近，不慎撞倒該校學生，

經送醫後，隔日因傷重死亡。請問：依實務見解，甲之行為如何論處？ 
(A) 甲成立過失傷害罪 
(B) 甲成立過失傷害致死罪 
(C) 甲成立過失致死罪 
(D) 甲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 
答案：D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「行車遇有變換車道時所用之燈光及駕駛人之手勢，應依下列規定：六變

換車道時，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或手勢」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

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，本件由卷附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現場照片，及余○○

於第一審之證述，足認上訴人於進入兩線車道之際並未直接行駛內側車道或外側

車道，而係先跨線行駛，則其嗣後欲靠右行駛進入外側車道時，自屬變換車道無

誤，依上述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，上訴人原應先顯示欲變換車道方向之燈光

或手勢，讓後方車輛得以知悉其即將變換至外側車道，且依當時天候為晴、日間

自然光線、路面無缺陷、無障礙物、視距良好之情形，復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

疏未注意顯示方向燈光或手勢，致被害人不知上訴人欲進入外側車道，而違規自

上訴人車右側超車，肇致本件事故，上訴人自有過失，且與被害人之受傷具有因

果關係。又按「汽車超車時，應依下列規定：五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

方向燈表示允讓後，後行車始得超越。超越時應顯示左方向燈並於前車左側保持

半公尺以上之間隔超過，行至安全距離後，再顯示右方向燈駛入原行路線」，道

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第5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參酌第一審勘驗民間監視器錄影檔

案之勘驗結果，及余○○、蕭○○於第一審之證述，與卷內所附子車右側車輪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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痕照片，堪認被害人原本行駛在上訴人駕駛之甲車及子車後方，卻違反上開規

定，從甲車及子車之右側超車，因道路邊線外與人行道中間有水泥斜坡，其無法

通過，因而被子車之右後輪碰撞到，而發生本件事故，足認被害人駕駛行為亦有

過失，且與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，然不能因此解免上訴人應負之

過失責任，因認上訴人業務過失致重傷之犯行，事證明確，堪以認定。復敘明：

上訴人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第2項後段之業務過失致重傷罪。 

【爭點說明】 

業務過失是刑法考試時的重要爭點，其中「系爭行為究竟為什麼該當於刑法

上之業務？」的實體說理十分重要。實際上，其中兩則實務判例見解：75年台上

字第1685號判例、89年台上字第8075號判例，即足可解答各種業務過失考題的

「業務性」考點，說明如下。 
一、業務的定義：「基於社會生活所處的地位＋反覆從事實施之行為」。 
二、業務過失之實務見解： 

「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工作，乃隨時可致他人身體生命於危險之行為，並係

具有將該行為繼續，反覆行使之地位之人。因此應有經常注意俾免他人於危險

之特別注意義務。上訴人所駕駛之客貨兩用車，係以之為販賣錄音帶所用，其

本人並以販賣錄音帶為業，故其駕駛該車本屬其社會活動之一，在社會上有其

特殊之屬性（地位），其本於此項屬性（地位）而駕車，自屬基於社會生活上

之地位而反覆執行事務，因之，在此地位之駕車，不問其目的為何，均應認其

係業務之範圍。上訴人徒以其時非用以運載錄音帶，即謂非業務行為，難認有

理由。」（75年台上字第1685號判例） 
「刑法上所謂業務，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所執行之事務，包

括主要業務及其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在內。此項附隨之事務，並非漫無

限制，必須與其主要業務有直接、密切之關係者，始可包含在業務概念中，而

認其屬業務之範圍。上訴人以養豬為業，其主要業務似係從事豬隻之生產、養

殖、管理、載運、販賣等工作，倘上訴人並非經常駕駛小貨車載運豬隻或養豬

所需之飼料等物，以執行與其養豬業務有直接、密切關係之準備工作或輔助行

為，僅因欲往豬舍養豬，單純以小貨車做為其來往豬舍之交通工具，自不能謂

駕駛小貨車係上訴人之附隨事務。」（89年台上字第8075號判例） 
※關於「因過失而侵害他人生命或身體法益」之情形，應特別注意兩點： 
（一） 是否有關業務？如考題涉及計程車司機、貨車司機、醫師、護士、記者、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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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、保母、看護等特定業務時，首先應注意檢討業務過失的加重犯罪態樣。

若不具業務性時，始退而檢討一般過失犯罪。 
（二） 承上，在檢討業務過失時，無論主張行為人成立或不成立業務性之加重態

樣，均應「具體涵攝」，絕不可只是羅列學說與實務見解。關於涵攝之方

式，上述兩則判例之寫法可供考生學習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法第276條、第284條 

 


